
 

 

 

                        

中臺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學生實習辦法 
文件編號: DFR301 

1010313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417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1004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0312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0428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0301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1101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1114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0417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0502 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0904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0926院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第一條 為讓中臺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提昇實務經驗，體驗職場，建立正確工作

態度，特訂定本學生實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專業實習」課程為 2 學分/4 小時之必(選)修課程。 二年級(含)以後利用暑假及課餘

時間，到本系實習委員會核准的 1 或 2 個專業機構實習，每個單位的實習時數最少 160 小

時，累計需達 320 小時。或是與本校專任教師作專題研究至少一學期(僅限 105 學年度(含)

以前入學者)。同時學生必須在規定時間內繳交學生實習週誌與書面報告，並經成績考核及

格，方可取得「專業實習」2學分。 

第三條 本系「產業實習」課程為 8學分/16 小時之選修課程，本課程需與 2學分/2小時「產業實習

報告」課程同時選修。於四上整學期到本系實習委員會核准的校外專業機構實習，累計需

達 720 小時，同時學生必須在規定時間內繳交學生實習週誌與書面報告，並經成績考核及

格，方可取得「產業實習」及「產業實習報告」課程共 10學分。 

一、全學期校外實習只能是系上評估核准的分發或面試單位，學生可在實習作業前一學期

推薦單位。 

二、全學期校外實習期間，不能在該學期返校修習任何日間部課程，至進修部重補修課程

則不在此限。 

三、全學期校外實習區間從四上暑假開始，7 月 1日至隔年 1月 31日止，但實習時數是由

9 月起開始起算，累計至少 720 小時。7、8 兩個月為「產業實習」適應試用期，可與

「專業實習」2 學分一起從暑假開始選修。 

四、全學期校外實習期間學雜費收費標準依照學校規定辦理，於該學期繳費時，先收取學



 

 

 

                        

雜費全部，待本校課程加退選結束，確認學生選修實習課程，退雜費五分之一。但若

於學期期間(不含暑修)返校修習任何學分者，則需收取全額學雜費。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之學生實習機構包括食品相關公司與工廠、加工製造業、生技公司、政府或民

營檢驗或衛生單位、具規模或連鎖餐飲業、超市、賣場門市等或是專任教師研究室。  

第五條 由本系提供之實習機構，其分發以公平、公正和公開為原則。分發辦法規定如下： 

一、核算學生從一年級上學期到三年級上學期在校五個學期之智育及操行成績平均，由本

系實習委員會依智育(70%)和操行(30%)成績合計之總分數排出校外學生實習單位分

發優先次序。 

二、實習前一個月由本系實習委員會會議決定學生校外實習的單位分發，梯次及實習志願

分發完後，實習生可視情形於規定時間內互相調整，但名冊及公文發出後，則不得更

改。無故缺席，以棄權論。因特殊因素而未能到校外實習之學生，經本系實習委員會

審查通過，得另行安排。 

第六條 若推荐校外學生實習機構，其機構須經政府登記核准立案具有營業(或公司)登記證明及統一

編號，有良好制度與信譽的公司，但所推荐的實習機構不能為自己家裡所開的公司，若有

特殊狀況可提案討論。同時必需線上填寫「學生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附件 1) 及繳交「學

生實習機構評估表」(附件 2)，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0 週前提出申請。經本系實習委員

會會議評估通過認可後，學生需於實習前先繳交「學生實習家長同意書」(附件 4)、個人「學

生實習學習計畫書」(附件 5)、及「學生實習合約書」(附件 6)，並經本系審核通過，才得

於發文並在實習合約書內載明之實習期間前往實習，否則不予承認。 

第七條 於校外實習二週前由本系安排召開學生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說明實習應注意事項，除不

可抗拒之原因，未參加說明會者不得參與實習。 

第八條 實習期間學生應遵守實習單位之政策、紀律與工作規則，接受實習單位主管與指導老師之

督導，準時上、下班，不無故遲到早退。  

第九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因公、事、病請假，須依實習機構員工請假規則辦理。如實習機構未訂定

請假相關規則，則填寫本系「學生實習週誌表」(附件 7)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請病假者須持就診證明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 

二、請公、事假者除偶發事件得於發生當天以電話向單位主管請假外，其他則應於三天前

向單位主管辦理請假手續。  

三、請喪假者須附訃聞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 



 

 

 

                        

第十條 除公喪假外，學生實習期間如累計事假、病假及曠班時數超過 40 小時(含)以上者，須依實

習機構相關規定補班，若實習機構未訂定請假補班相關辦法，則事假、病假及曠班累計超

過 40小時之時數，應與實習機構討論補班的方式。 

第十一條 學生實習期間，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本系實習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者，予以停止  

         實習： 

一、請假時數(含公、事、病假)超過應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者。 

二、經醫師診斷患有重病，不宜繼續實習者。 

三、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校決議退學者。 

第十二條 學生如因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二款而辦理停止實習，其恢復實習規定如下： 

一、已實習時數未超過應實習總數三分之一，則必須重新實習。 

二、已實習時數超過應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且實習期間表現良好，則須完成未實

習部份之時數。實習期間、課程與方式，由本系實習委員會依學生狀況及實習流程自

行訂定之。 

第十三條 學生實習期間，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實習單位舉證並由本系調查屬實，以及本系實

習委員會和系務會議同意通過者，該生實習單位成績以零分計算外，並依校規議處： 

一、無故曠班連續達 24小時(三日)或累計達 48 小時(含)以上者。 

二、擅自停止實習或不服從實習單位之指導，以致造成本校校譽重大傷害者。 

第十四條 實習學生不得擅自解約及更換實習機構，否則實習時數不予計算。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

須經由本系實習委員會開會審議處理之。 

第十五條 學生實習期間由本系實習指導老師視實際人力需要，與本系專任教師組成實習訪視小組，

於學生實習期間負責督導及訪視學生實習情況，並填寫訪視紀錄，繳回系辦公室存檔備查。 

第十六條 在實習期間，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實習機構知會實習輔導教師共同協商處理方式，

經輔導未改善者，取消實習資格或轉介其他實習機構。實習期間一旦被實習單位退訓，經

本系實習委員會認定符合退訓條件，不論原實習單位是否給成績，一律必須重修。 

第十七條 學生需於實習結束後，於一個月內繳交學生實習週誌表」(附件 7)與「學生實習書面報告」

(附件 10)，需依照規定格式書寫，並且裝訂成冊，若逾期未繳交者，其實習報告成績不予

計分。 

第十八條 專業或產業實習成績滿分為100分，實習期間之操守、出勤、工作表現、工作態度以及書面



 

 

 

                        

報告均列入計分，實習期間工作表現由實習單位指導主管負責評分，填寫學生「學生實習

評量表」(附件8)，佔60%，若實習單位所給分數為不及格(少於60分)，實習成績則為不及格。

產業實習評分方式與專業實習相同，依第十九條第一款實施。 

第十九條 106學年度入學者，專業實習課程可依本辦法實施校內外實習作業，但實習機構不包含專任

教師研究室。若選擇在專任教師研究室實習者需依專題製作辦法分組後進行實務專題製

作。 

         一、選擇校內外實習實施方式，實習成績評分方式改為校內外實習單位主管評量學生實習 

             表現(60%)，實習書面報告(20%)及公開之成果報告發表(20%)。 

         二、選擇進行實務專題製作的評分方式依專題製作辦法實施，含平時分數(20%)、書 

             面報告(20%)及成果發表展示(60%)，其中平時分數、書面報告由指導老師評分， 

    成果發表展示由系上教師評分。 

第二十條 從107學年度入學開始，專業實習課程改為2學分/4小時之選修課程，學生於畢業前必須  

         選修及完成「專題製作」或「專業實習」至少一門課程。選擇「專業實習」課程依本辦法

實施，評分方式依第十九條第一款實施。並於開課當學期舉行公開之成果報告發表及需經

評定審查合格後，始給予專業實習學分。 

第二十一條 學生自行推薦申請實習單位者，實習申請時間一般為每學年一次，在第二學期第10週前 

           提出申請。經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發文後學生需於7月1日至1月31日工作區間內實施並完 

           成實習。除非在大四上學期尚未完成實習，學生准於該學期提出實習申請。 

第二十二條 依規定，學生實習最早於大二下學期始可提出申請，經核准後開始實習。 

第二十三條 實習單位申請表需蓋公司全銜章(勞健保公司章)。學生實習成績單寄回學校時應彌封，於  

           封口簽章。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實習委員會議討論，送交系務會議通過，提送院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